2016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林学与园林学院评审实施细则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奖励支持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校研字[2014]5号）和研究生处（学院）《关于开展2016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本着“公正、公平、公开、择优”的评审原则，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评审组织
成立2016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学院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纪检委员、研究生导师代表、行政管理人员代表和研究生代表任委员，负责具体评审工作。
二、评选范围
（1）2014、2015级硕士研究生。
（2）2014、2015级博士研究生。
三、评审程序
（一）按照“个人申报、导师推荐、学院评审、研究生处（学院）审核、学校审定”的程序开展评审。 
（二）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如实填写《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附件2）以及相关证明材料，提出申请。
（三）学院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对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排序（不确定等级），报学校评审领导小组统一进行等级评定。对硕士研究生根据比例评定等级，报学校评审领导小组审定。
四、等级、奖励额度和评定比例
2014、2015级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三等，2014、2015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为四等，奖励额度和评定比例及人数见附件3。
五、评审条件
（一）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重点考虑的因素
1、上一学年度研究计划明确、思路清晰、学术发展潜力较大，或科研成果突出，或应用开发研究与设计能力较为突出，能够面向经济社会产业部门，运用专业领域已有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
2、上一学年度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参加学术报告（论坛、交流）活动及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情况。
3、上一学年度考试（考察）成绩无不及格或补考、重考现象，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一、二、三等奖学分绩点排名原则上分别不低于本专业前20%、50%、80%。
4、外语水平。
（二）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重点考虑的因素
1、上一学年度研究计划明确、思路清晰、学术发展潜力较大，或科研成果突出。
2、上一学年度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参加学术报告（论坛、交流）活动及服务学校科技工作情况。
3、上一学年度考试（考察）成绩无不及格和重考现象，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
六、学业奖学金的确定
各学位点成立评审小组（附件4），根据学生申报材料，通过综合测评对本学位点研究生进行排序，按指标比例初步拟定学业奖学金等级，并填写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报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确定全院范围内学业奖学金等级，并将评选结果报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
七、学业奖学金的取消及追回
同《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校研字[2014]5号）第十一条。
八、综合测评
1、政治思想方面（满分15分）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养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学兼优；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2、学业素质方面（满分85分）
（1）上一学年考试（考察）成绩和重修情况（满分50分）；
按以下公式计算：
学习成绩=平均学分绩点×10
平均学分绩点=∑（学分×绩点）/∑学分
绩点=（成绩-60）×0.1+1
（2）上一学年研究计划、开题报告实施进展情况（满分5分）；
（3）上一学年科研成果（发表论文等）情况（满分15分）；
科研成果的评分细则：SCI（一区）： 15分；SCI（二区）： 14分；SCI（三区）： 13分；SCI（四区）： 12分；EI、发明专利（已授权，排名前三，且申请人或专利权人为安徽农业大学）： 10分；二类： 8分；英文国际会议、三类：6分；四类、规划报告、实用新型(仅专硕加分)： 5分。最终得分相同者以影响因子高低区分先后，所有成果必须是除导师以外第一作者。 
[bookmark: _GoBack]（4）上一学年参加学术报告（论坛、交流）情况（满分3分）；
需提交会议论文或其他相关材料。
（5）上一学年参加国内各类比赛、活动及其他获奖情况（满分5分）。
计分细则：国家级奖项一、二、三等奖每项加5、4、3分；省级奖项一、二、三等奖每项加4、3、2分；校级奖项一、二、三等奖每项加3、2、1分。团队项目加分减半。
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分别所占得分百分比为60%、30%、10%。
（6）服务社会、学校工作情况（满分3分）；
包括三下乡实践、各活动志愿者、担任班干及学生会干部情况等。
（7）外语水平（六级通过情况）（满分4分）。
425-449计2分；450-479计3分； 480及以上计4分。

林学与园林学院
2016年9月28日


附件1：2016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林学与园林学院评审委员会
附件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附件3：指标比例



附件1
2016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林学与园林学院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盛全
副主任委员：徐小牛
委    员：唐红萍   江正君   徐  斌   黄  勃   傅松玲
          黄庆丰   项  艳   陈永生   张云彬   姚辰松
          王兰兰
秘    书：柯凡君   






附件2：
       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入学时间
	

	
	培养学院
	
	专业
	
	学    号
	

	
	导    师
	
	学制
	
	联系电话
	

	
	学习阶段
	             □硕士       □博士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经评审，并在本单位内公示____个工作日，无异议，本单位申报该同学获得____等学业奖学金。

　　　　　　　　　　　　　 培养单位主管领导签名：
　　　　　　　　　　　　　（培养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经评审，并在本单位内公示____个工作日，无异议，现批准该同学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14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林学与园林学院指标分配
	学位点
	研究生人数
	一等
（≤10%）
	二等
（≤20%）
	三等
（≤40%）
	四等
（≤30%）

	木材科学与技术
	4
	1
	
	3
	

	森林培育
	3
	
	1
	1
	1

	森林保护
	2
	
	1
	
	1

	森林经理
	4
	1
	1
	2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12
	1
	2
	5
	4

	风景园林学
	43
	4
	9
	16
	14

	合计
	68
	7
	14
	27
	20

	博士
	5
	学院排序，不分等级





2015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林学与园林学院指标分配
	学位点
	研究生人数
	一等
（≤10%）
	二等
（≤20%）
	三等
（≤40%）
	四等
（≤30%）

	木材科学与技术
	9
	1
	2
	3
	3

	森林保护
	4
	1
	1
	2
	

	森林经理
	4
	
	1
	2
	1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17
	2
	3
	7
	5

	风景园林
	30
	3
	6
	12
	9

	风景园林学
	17
	2
	3
	7
	5

	林业
	16
	1
	3
	7
	5

	林业工程
	1
	
	
	
	1

	林木遗传育种
	3
	
	1
	1
	1

	合计
	101
	10
	20
	41
	30

	博士
	2
	学院排序，不分等级





附件4：
各学位点评审小组名单：
木材科学与技术、林业工程：刘盛全、高慧、周亮、朱诗留（学生）
森林保护：黄勃 ，张龙娃，谢天(学生)
森林经理：吴文友，唐雪海，徐扬洋(学生)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李若男、刘华、王兆成（学生）
风景园林学、风景园林：李莹莹、陈永生、刘敏(学生)
林业、森林培育：陶晓、刘华、赵晓雅（学生）
林木遗传育种：项艳，曹翠萍，王跃（学生）

